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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许可证变更信息 
 

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许可证变更内容 

1 
甘肃省核与辐射 

安全中心 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29 号]

法定代表人由“张谈贵”变更为

“宋伟宏”。 

2 
陕西省放射性废物 
收贮管理中心 
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28 号]
法定代表人由“王同强”变更为

“曾志刚”。 

3 
福建省辐射环境 

监督站 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14 号]

法定代表人由“朱耀明”变更为

“阮贞江”。 

4 
浙江省辐射环境 

监测站 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12 号]

法定代表人由“陈仲达”变更为

“周树勋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